
身心障礙者職業輔導評量服務評鑑參考指標 

一、行政組織及管理（配分十四分） 

項目 說明 檢視資料 計算公式及評分等級 

(一)參

與繼續

教育或

研討會

●確保職業輔導評量員能夠有最新

知能俾提供較佳服務品質，職業

輔導評量員應參與 3年 60小時之

職業重建相關繼續教育或研討

會。

●專業人員參與繼續

教育或研討會之證

明

（符合標準專業人員人數÷

全部專業人員人數）×100％ 

分數： 

二分：100％ 

一分：60％以上未達 100% 

零分：未達 60％

(二)職

業輔導

評量員

激勵措

施的適

切性

●執行單位應有適當之人員激勵措

施，如：提供合理薪資、績效獎

金、特別假期、升遷等制度，以

確保執行單位能夠有效率的執行

職業輔導評量業務。

●行政資料

●說明激勵措施之運

作及成果

●訪談職業輔導評量

相關人員

分數： 

二分：良好 

一分：尚可 

零分：待改進

(三)依

案量做

人力支

援調度

●依據案量增減狀況，妥適安排與

調整相關人力。

●行政資料 分數： 

二分：良好 

一分：尚可 

零分：待改進

(四)個

案資料

建檔與

管理的

適切性

●執行單位應有適當之個案資料管

理及職業輔導評量報告借閱辦法

並據以執行，讓服務個案的資料

容易找尋，但亦可確保個案的隱

私。

●個案資料管理辦法 

●職業輔導評量報告

借閱辦法

●個案檔案資料存放

及維持個案檔案之

隱私方式和相關規

定是否相符

分數： 

二分：良好 

一分：尚可 

零分：待改進

(五)職

業輔導

評量工

具管理

的適切

性

●執行單位應有適當之職業輔導評

量工具管理制度並據以執行，使

工具容易找尋但不會讓不相關人

員隨意使用。

●職業輔導評量工具

管理辦法

●說明職業輔導評量

工具存放、使用及

借用狀況(分別敘

明內部或外部借

用)是否相符

分數： 

二分：良好 

一分：尚可 

零分：待改進

 

附件一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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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六)督

導制度

的適切

性

●執行單位應設定適當的督導制

度，且此制度對於職業輔導評量

服務有正面的影響。例如：督導

頻率及適切性，並針對職業輔導

評量報告撰寫良窳、服務時程長

短、管理方式、服務滿意度調查、

成果追蹤調查結果等提出專業建

議，執行單位並依督導意見有具

體改善成果。

●說明適當之內、外

部督導方式及其影

響。

●督導方式（個別或

團體）及頻率。

●督導主題及督導建

議之相關性。

分數： 

四分：優 

三分：良好 

二分：普通 

一分：不佳 

零分：待改進

二、外在資源連結及宣導（配分四分） 

項目 說明 檢視資料 計算公式/評分等級 
(七)資

源連結

的適切

性

●職業輔導評量過程中應視個案的

狀況、障礙及需求，連結適當的

機構或職業輔導評量及職業重建

人員，開發可能之試作職類，讓

個案能夠獲得快速及適當之評

量。

●個案服務紀錄

●職業輔導評量報告 

●其他佐證資料

分數： 

四分：優 

三分：良好 

二分：普通 

一分：不佳 

零分：待改進

三、服務時程管理（配分十二分） 

項目 說明 檢視資料 計算公式/評分等級 
(八)派

案及回

覆時程

●執行單位於受理評量案件後 3 個

工作天內，應根據轉介資料評估

決定是否提供評量作業，並將結

果回覆地方政府。

●職重系統資料

●統計分析資料

●上開資料如有不相

符，應主動提出說

明

（符合標準人數÷全部接案

人數）×100％ 

分數： 

三分：90％以上 

二分：80％以上未達 90% 

一分：70％以上未達 80% 

零分：未達 70％

(九)接

案晤談

的等待

時間

●執行單位於同意提供評量服務，

並回覆派案結果後 7 個工作天

內，由職業輔導評量員與個案晤

談，蒐集個案服務所需相關資料。 

●職重系統資料

●統計分析資料

●上開資料如有不相

符，應主動提出說

明

（符合標準人數÷全部接案

人數）×100％ 

分數： 

三分：90％以上 

二分：80％以上未達 90% 

一分：70％以上未達 80% 

零分：未達 70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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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)職

業輔導

評量服

務的期

程

●除經當地勞工主管機關同意外，

執行單位應在規定的服務期程內

完成個案的職業輔導評量服務，

自接案晤談日起至移覆職業輔導

評量報告日止，不得逾 21個日曆

天；接案晤談日後 3 個日曆天之

內，應根據轉介之職業輔導評量

需求及接案晤談所得資料，研擬

個別化職業輔導評量計畫。

●職重系統資料

●統計分析資料

●上開資料如有不相

符，應主動提出說

明

（符合標準人數÷全部結案

人數）×100％ 

分數： 

六至五分：90％以上 

四至三分：80％以上未達 90% 

二至一分：70％以上未達 80% 

零分：未達 70％

四、服務內容（配分十二分） 

項目 說明 檢視資料 計算公式/評分等級 
(十一)

收案及

結案的

適切性 

●執行單位應依計畫書(契約書)及

相關法規規定之收案、結案標準

提供職業輔導評量服務，並接受

地方政府轉介各種障礙類別個

案，除有特別理由，不得任意拒

絕、挑選個案或中途停止職業輔

導評量服務。

●收案及結案標準

●個案服務紀錄

●職業輔導評量報告 

●統計分析資料

計算公式：（符合標準份數÷

全部接案份數）×100％ 

分數： 

四分：90％以上 

三分：80％以上未達 90% 

二分：70％以上未達 80% 

一分：60％以上未達 70% 

零分：未達 60％

(十二)

告知及

參與職

業輔導

評量計

畫 

●確保個案知及參與的權利，執行

單位應於職業輔導評量計畫開始

執行前告知個案評量計畫，個案

並於職業輔導評量計畫中簽名確

認。

●職業輔導評量計畫

擬定書

●個案服務紀錄或職

業輔導評量計畫擬

定會議紀錄

●統計分析資料

計算公式：（符合標準份數÷

全部接案份數）×100％ 

分數： 

四分：90％以上 

三分：80％以上未達 90% 

二分：70％以上未達 80% 

一分：60％以上未達 70% 

零分：未達 60％

(十三)

告知及

參與職

業輔導

評量說

明會議

並登錄

職重系

統 

●為確保個案權利，執行單位於評

量完成後，應儘速邀請個案、地

方政府召開職業輔導評量說明

會，並視需要邀請家長或重要第

三人、相關服務人員或職業輔導

評量專家等共同參與。

●說明會後儘速完成職業輔導評量

報告，並登錄於職重系統。

●職業輔導評量報告

說明會議簽名表

●個案服務紀錄或職

業輔導評量報告說

明會議紀錄

●統計分析資料

計算公式：（符合標準份數÷

全部接案份數）×100％ 

分數： 

四分：90％以上 

三分：80％以上未達 90% 

二分：70％以上未達 80% 

一分：60％以上未達 70% 

零分：未達 60％

五、職業輔導評量報告（配分四十分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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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目 說明 檢視資料 計算公式/評分等級 
(十四)

職業輔

導評量

工具選

擇的適

切性 

●職業輔導評量工具的選擇應符合

轉介目的所設定評量項目，並針

對個案障礙特性選擇適當的評量

工具。

●職業輔導評量報告 

●本評分重點採質量

並重

分數： 

十至七分：優 

六至四分：良好 

三至一分：普通 

零分：待改進

(十五)

職業輔

導評量

工具分

析的適

切性 

●職業輔導評量報告應正確解讀每

項分測驗，且各項分測驗應解釋

完整。

●職業輔導評量報告 

●本評分重點採質量

並重

分數： 

十至七分：優 

六至四分：良好 

三至一分：普通 

零分：待改進

(十六)

報告建

議事項

的適切

性 

●職業輔導評量報告中的建議事

項，有對個案所有分測驗結果做

出適當的綜合分析及完整回應轉

介目的。

●所做的建議與測驗結果有邏輯一

貫性。

●職業輔導評量報告 

●本評分重點採質量

並重

分數： 

十至七分：優 

六至四分：良好 

三至一分：普通 

零分：待改進

(十七)

職業輔

導評量

報告的

可讀性 

●報告的內容文字應簡潔、易懂、

具結構性、流暢性，易於轉介人

員、個案或其他相關人員理解並

應用。

●職業輔導評量報告 

●本評分重點採質量

並重

分數： 

十至七分：優 

六至四分：良好 

三至一分：普通 

零分：待改進

六、服務成果（配分十八分） 

項目 說明 檢視資料 計算公式/評分等級 

(十八)

服務量

的達成

率 

●服務人數（實際接案人數）不低

於計畫書（契約書）之預計人數。 

●未全年度服務者，得依實際服務

期程比例計算。

●服務計畫書

●統計分析資料或相

關檢討改進作法

【符合標準人數÷契約(計畫

書)規定應完成人數】×100％ 

分數： 

四分：80％ 

三分：70％以上未達 80% 

二分：60％以上未達 70% 

一分：50％以上未達 60% 

零分：未達 50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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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十九)

服務滿

意度調

查的結

果 

●為確保職業輔導評量品質，執行

單位應配合主管機關調查個案及

職業輔導評量的滿意度，並針對

問卷調查結果檢討改進。

●滿意度問卷調查統

計分析資料及檢討

改進作法。

●本評分重點採質量

並重。

分數： 

四分：優 

三分：良好 

二分：普通 

一分：不佳 

零分：待改進

(二十)

成效追

蹤及參

與職業

重建相

關會議 

●執行單位有參與地方政府針對個

案後續職業重建工作所召開之會

議，並追蹤職業輔導評量結果之

應用情形等。

●服務成果追蹤調查

統計分析資料

●個案服務紀錄或追

蹤紀錄作為佐證資

料

（符合標準人數÷全部追蹤

人數）×100％ 

分數： 

四分：90％以上完成追蹤且

紀錄完整 

三分：80％以上未達 90%完成

追蹤且紀錄完整 

二分：70％以上未達 80%完成

追蹤且紀錄完整 

一分：60％以上未達 70%完成

追蹤且紀錄完整 

零分：未達 60％

( 二 十

一 ) 職

業輔導

評量成

果的適

切性 

●結案後 6 個月內，職業重建個案

管理員有將職業輔導評量相關建

議或策略應用於職業重建服務計

畫中，且職業重建個案管理人員

有按照職業輔導評量結果修正其

計畫並依擬以提供服務或執行。

●服務成果追蹤調查

統計分析資料

●個案服務紀錄或追

蹤紀錄作為佐證資

料

（符合標準人數÷全部追蹤

人數）×100％ 

分數： 

六分：70%以上 

五分：60%以上未達 70% 

四分：50%以上未達 60% 

三分：40%以上未達 50% 

二分：30%以上未達 40% 

一分：20%以上未達 30% 

零分：未達 20％

七、特殊表現（外加五分） 
項目 說明 

創意、

特色服

務方式

或特殊

成果 

●提供有創意、特色的服務方式，

或有研究發表及特殊成果。例

如：過去評鑑結果、服務人數超

出預期、服務時程特別有效率、

職業輔導評量服務內容及品質在

標準以上、職業輔導評量建議被

充分運用、執行單位配合地方主

管機關舉辦宣導職業輔導評量服

務等。

註：評鑑總分 105分，第一項至第六項合計 100分，第七項特殊表現外加 5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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